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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部关于颁发《电力工业发供电企业计量工作管理规范》等三个规范的通知
能源部关于颁发《电力工业发供电
企业计量工作管理规范》等三个规范的通知

（１９９２年１０月４日　能源政法（１９９２）９５５号）

为加强电力企业的计量管理工作，提高电力企业的素质，适应电力企业安全、经济生产的需要，根据国家技术监督局《关于当前工业企业计量工作的若干意见》（技监局量发〔１９９２〕０９８号），特制定《电力工业发供电企业计量工作管理规范》、《电力工业发电企业计量器具配备规范》、《电力工业供电企业计量器具配备规范》（见附一、二、三）。现将这三个《规范》发给你们，请依照执行。
附１：电力工业发供电企业计量工作管理规范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改善经营管理，提高企业素质和经济效益，适应发供电企业安全、经济生产的需要，加强发供电企业的计量管理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特制定本规范。
第二条 本规范适用于电力工业发供电企业（以下简称企业）。

第三条 企业的计量工作贯穿于生产和经营的全过程中，是一个有机整体，必须加强对计量工作的统一管理，以保证企业生产经营正常进行。

第四条 企业要严格执行国家计量法律、法规，对计量违法行为的处罚按《计量违法行为处罚细则》执行。

第二章　计量管理机构及职责分工
第一条 企业有权根据需要设置与生产经营活动相适应的计量管理机构或指定有关机构，在厂长（局长、经理）或主管副厂长（副局长、副经理、总工）的领导下，负责全厂（局、公司）的计量工作，并接受上级主管部门的领导及政府计量行政部门的业务指导和监督。

第二条 企业应建立健全由企业领导对计量管理机构组成的计量管理体系。

第三条 企业应根据计量管理、计量检定测试的需要，配备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有计量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的计量管理监督人员、计量技术人员、计量检定测试和修理人员，并保持相对稳定。其中须经上级主事计量检定的人员从管部门考核发证。

第四条 从事计量管理、测试、检定、安装、运行、维修等工作的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均为计量人员，应享受企业相应人员的职称评定、劳动保护、生活福利和奖励待遇。

第五条 主管计量工作的厂长（局长、经理、总工）职责：

（一）认真贯彻执行国家计量法律、法规和上级有关规定；

（二）批准本企业计量管理模式；

（三）审定计量管理、技术、工作标准等制度；

（四）负责解决本企业计量器具的配备、计量人员的调整、环境条件的改善等重大计量工作问题。

第六条 计量管理机构的职责：

（一）贯彻执行国家和国家主管部门发布的计量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

（二）负责编制并组织实施计量工作发展规划和计划，积极开发应用计量新技术、新装备，并负责审查引进的计量技术和装备；

（三）负责制定各项计量管理制度，并监督各项制度的贯彻实施；

（四）负责制定计量器具周检和抽检计划；

（五）负责各种计量数据的监督管理；

（六）负责组织建立企业所需的计量标准，保证量值传递准确；

（七）负责组织企业计量人员培训考核，开展技术交流活动，推广应用新技术，不断提高计量管理和技术水平；

（八）负责企业内部计量纠纷的调解与仲裁，并代表企业参与企业外部计量纠纷的调解与仲裁活动；

（九）负责企业计量技改方案的制定，基建项目中计量方案的审查；

（十）根据企业生产装置大修计划，制定计量大修方案，并组织实施和竣工验收；

（十一）负责企业内部各部门计量工作的考核，并提出奖惩建议；

（十二）负责组织实施当地政府计量行政部门授权的计量工作；

（十三）负责对隶属的、行业管理的县级电力工业发供电企业计量工作的监督管理与考核。

第七条 专、兼职计量管理人员职责：

（一）专、兼职计量管理人员是本部门主管计量工作领导的助手；

（二）认真执行国家和上级颁发的各项计量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积极使用法定计量单位；

（三）建立和管理本部门计量器具台帐、记录卡和各项计量测试原始记录、档案资料，定期填报计量报表；

（四）督促本部门执行在用计量器具的周检和抽检计划；

（五）督促本部门和个人使用合格计量器具，并采用正确的计量检测方法；

（六）发生外部和内部计量异议时，负责提供有关计量数据和原始凭证。

第三章　计量标准
第一条 企业根据生产经营需要，本着经济合理的原则，建立相应的计量标准。

第二条 企业所建的电测、热工计量标准，须经上级主管部门主持考核合格后使用；由电力部门归口管理的农电系统、水电系统、地方发供电企业的电测、热工计量标准，须经上级电力主管部门主持考核合格后使用；电测、热工以外的最高计量标准，须经有关政府计量行政部门考核合格后使用；严禁使用未经考核或考核不合格的计量标准。

第三条 企业所建计量标准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所建的计量标准器，必须符合检定规程要求，经上级检定机构或法定计量检定机构检定，出具有效的检定合格证书（检定合格证书长期保存）；

（二）具有检定规程所规定的温度、湿度、防尘、防震、防腐等环境条件；

（三）从事计量检定人员，必须经上级主管部门或政府计量行政部门主持考核，并取得相应计量检定员证；

（四）建立完善的检定工作管理制度，包括检定人员岗位责任制；计量标准器具使用、维护制度；周期检定制度；检定记录、证书审核制度；事故报告制度；计量标准及被检计量器具的技术档案、资料保存制度；检定室清洁卫生制度等。

第四章　计量器具管理
第一条 企业应按国家、国家主管部门发布的法律、法规、规范，在能源、工艺过程、经营管理、安全环保以及质量等方面配备符合要求的计量器具，其配备率不低于行业配备规范的规定。

第二条 企业的计量器具应实行统一管理，建立计量器具台帐、档案，妥善保管计量器具的使用、维修、检定等原始技术资料，逐步实行计算机管理。

第三条 企业内部使用的电测、热工计量器具由电力部门检定机构执行检定；属于电测、热工以外的强制检定计量器具应向当地县级以上政府计量行政部门申请进行周检；有能力自行开展周期检定的企业，应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申请授权，未经检定或检定不合格的计量器具不准使用。

第四条 企业自行检定的计量器具，应实行分类管理，编制周检计划，并严格按检定规程检定，其原始记录与检定结果至少保存两年。列为一次性检定的计量器具应建立台帐，可以不再建卡。

第五条 国家和行业主管部门尚未颁发检定规程的计量器具，企业可自编校验方法，经企业主管计量工作领导批准，报上级主管部门备案后，方可进行检验。

第六条 企业配备计量器具，应由企业计量部门根据各业务部门或使用部门提出的技术条件，选定计量器具型号、规格、生产厂家。其费用可按不同性质计入企业成本、贴费、三电、更改、燃料索赔、供热收入、科技费用、基建项目。

第七条 企业在用计量器具的总数及检测点，应采用计算机管理，使之处于动态管理之中。

第八条 计量器具的安装、验收等应严格遵照国家、行业电力建设施工验收技术规范执行。

第五章　计量数据管理
第一条 企业应按有关技术文件要求，对能源、工艺、过程、经营管理、安全环保以及质量等方面，严格地进行计量检测，确保原始检测数据准确、可靠。

第二条 企业应编制计量数据流向图，并确定原始记录的保存期和存放点。

第三条 企业应对生产经营活动中各种计量数据按日记录，按月统计，并按要求报上级主管部门。

第四条 对各类计量数据应采取随机抽样、检定、溯源的方法，随时对计量数据进行监督抽查，要依据计量数据进行核算。

第六章　计量考核指标
第一条 计量标准器具送检率１００％。

第二条 计量标准器具周检合格率１００％。

第三条 在用计量器具周期送检率不低于９８％。

第四条 在用计量器具周检合格率不低于９８％。

第五条 在用计量器具抽检合格率不低于９８％。

第六条 能源、物料进出厂（局、公司）综合计量检测率不低于９８％。

第七条 安全、工艺、环保综合计量检测率不低于９８％。

第八条 产品质量计量检测率１００％。

第七章　附则
第一条 农电系统、地方发供电企业可参照本规范执行。

第二条 本规范由能源部电力计量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三条 本规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２：电力工业发电企业计量器具配备规范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电力工业发电企业计量工作，适应发电企业开展计量管理的需要，使其能按统一要求配置计量器具，确保安全生产、科研试验和经营管理中的量值准确一致，特制定本规范。
第二条 本规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和《电力工业发供电企业计量工作管理规范》的要求制定。

第三条 本规范适用于电力工业发电企业计量器具配备，即用于计量标准器具配备，企业能源计量，经营管理、工艺过程参数测试、产品质量检测等的计量器具的配备。

第二章　计量标准器具配备
第一条 电测、热工计量标准器具的配备，按相应的技术监督条例（规程）执行。电测、热工以外计量标准器具按企业需要配备。

第三章　能源计量器具配备
第一条 能源计量器具的配备必须实行生产和生活分开的原则。生产用能包括生产过程中用能和辅助用能两部分；生活用能即指由企业直接供能的家属宿舍区的用能。能源计量器具的配备应能满足企业用能计算、统计、管理的需要。

第二条 能源计量器具的配备可根据国家经委经计〔１９８３〕２４４号《企业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试行）》文件执行。

第三条 有单独考核意义的生产中重点机台的能源计量器具的配备，按ＳＤＪ９－８７《电测量仪表装置设计技术规程》、ＮＤＧＪ１６－８９《火力发电厂热工自动化设计技术规定》的有关规定配备。对于上述规程（规定）中没有配备要求的，建议按以下规定配备：

（一）５０ｋＷ以上的交流电机或耗电设备；

（二）１００Ａ以上的直流电机；

（三）５００ｔ／年以上的耗煤设备；

（四）１００ｔ／年以上的耗焦炭设备；

（五）１００立方米／ｈ以上的耗煤气设备；

（六）１ｔ／ｈ以上的耗重油设备；

（七）０．２ｔ／ｈ以上的耗轻油设备；

（八）３ｔ／ｈ以上的耗蒸气设备；

（九）１０ｔ／ｈ以上的耗水设备。

第四条 生活用能的水、电、煤气应每户一表。

第四章　工艺及质量管理计量器具配备
第一条 生产过程中运行参数监测控制计量器具按以下要求配备：

（一）对新建、扩建、改建的发电厂的热工量、电测量监测计量器具按ＮＤＧＪ１６－８９《火力发电厂热工自动化设计技术规定》ＳＤＪ９－８７《电测量仪表装置设计技术规程》中有关规定配备；

（二）对于已投入运行的发电厂的热工量、电测量参数监测计量器具，不符合上述《规定》、《规程》要求时，要在经济技术论证的前提下，对有改造必要的，可在停机（停电）大修时，对计量装置进行改造；

（三）电测量变送器按有关设计技术规程要求配备。

第二条 质量检测及设备检测用计量器具按以下要求配备：

（一）水汽质量检验用计量器具按ＧＢ１２１４５－８９《火力发电机组及蒸汽动力设备水汽质量标准》有关规定配备；

（二）运行中变压器油质量的检验按国家标准ＧＢ７５９５￣７６０５－８７《运行中变压器油、汽轮机油质量标准及试验方法》中规定的检验项目要求，配备计量器具；

（三）电气设备的预防性试验按部颁〔８５〕水电电生字第０５号《电气设备预防性试验规程》的要求配备计量器具；

（四）煤质检验用计量器具按ＧＢ２１３－８７《煤的发热量测定方法》、ＧＢ４８３－８７《煤质分析试验方法一般规定》、ＳＤ３２２－８９《燃料检验工作全面质量管理准则》、ＳＤ３２３－８９《煤灰成分分析方法》要求配备计量器具；

（五）继电保护装置检验按《保护继电器检验》中，对试验电源和使用仪器仪表的一般要求配备计量器具。

第五章　经营管理计量器具配备
第一条 对于大宗物料进、出厂，可根据物料的吞吐量大小，配备相应轨道衡、地中衡或台称等。

第二条 对于量少但贵重的物料进、出厂及定额发料和消耗，可配备与其测量准确度及规格相适应的工业天平和精密天平。

第三条 对于定量包装、固体或液体的物料进、出厂及定额发料和消耗，可配备与其测量准确度及规格相适应的计量器具。

第四条 对于木材和低值建筑材料如灰、沙、石等进出厂可配备相应规格的卷尺。

第六章　附则
第一条 各有关企业可根据量值传递的实际需要，以保证计量器具按期受检和检定修理期间检验工作正常进行为原则，确定备用数量。

第二条 本规范是在现行的《通则》、《规定》、《规程》、《条例》和《试验方法》的基础上，提出的计量器具配备要求。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电子计算机参与生产管理及控制，以及新型智能计量器具的开发应用，企业在实际应用中可酌情提高配备水平，以满足生产不断发展的需要。

第三条 农电系统、地方发电厂可参照本规范执行。

第四条 本规范由能源部电力计量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五条 本规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附３：电力工业供电企业计量器具配备规范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电力工业供电企业计量工作，适应供电企业开展计量管理的需要，使其能按统一要求配置计量器具，确保安全生产、科研试验和经营管理中的量值准确一致，特制定本规范。
第二条 本规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和《电力工业发供电企业计量工作管理规范》的要求制定。

第三条 本规范适用于电力工业供电企业计量器具配备，即用于计量标准器具配备，企业能源计量、经营管理、工艺过程参数测试、产品质量检测等的计量器具的配备。

第二章　计量标准器具配备
第一条 电测、热工计量标准器具的配备，按相应的技术监督条例（规程）执行。电测、热工以外计量标准器具按企业需要配备。

第三章　能源计量器具配备
第一条 能源计量器具的配备必须实行生产和生活分开的原则。生产用能包括生产过程中用能和辅助用能两部分；生活用能即指由企业直接供能的家属宿舍区的用能，能源计量器具的配备应能满足企业用能核算、统计、管理的需要。

第二条 能源计量器具的配备可根据国家经委经计〔１９８３〕２４４号《企业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试行）》文件执行。

第三条 有单独考核意义的生产中重点机台的能源计量器具，按ＳＤＪ９－８７《电测量仪表装置设计技术规程》的有关规定配备。

第四条 生活用能的水、电、煤气应每户一表。

第四章　工艺及质量管理计量器具配备
第一条 生产过程中运行参数监测控制计量器具按以下要求配备：

（一）对新建、扩建、改建的变电所、送电线路配备的电测参数监测计量器具按ＳＤＪ９－８７《电测量仪表装置设计技术规程》的有关规定配备；

（二）对于已投入运行的变电所、送电线路配备的电测量、热工量参数监测计量器具，不符合上述《规程》要求时，要在经济技术论证的前提下，对计量装置有改造必要的，可进行改造；

（三）电测量变送器按有关设计技术规程要求配备。

第二条 供电企业电压质量检测计量器具的配备，按能源部《电力系统电压和无功电力管理条例》和《电力系统电压和无功电力技术导则（试行）》的有关要求配备。

第三条 电气设备诊断检验用计量器具按以下要求配备：

（一）电气设备的预防性检验按部颁〔８５〕水电电生字第０５号《电气设备预防性试验规程》的要求配备计量器具；

（二）运行中变压器油质量的检验按国家标准ＧＢ７５９５￣７６０５－８７《运行中变压器油、汽轮机油质量标准及试验方法》中规定的检验项目要求，配备计量器具；

（三）继电保护装置检验按《保护继电器检验》中，对试验电源和使用仪器仪表的一般要求配备计量器具。

第五章　经营管理计量器具配备
第一条 营业用电能表按《电能计量装置管理规程》和《全国供用电规则》要求配备。

第二条 对于大宗物料进、出局（公司），可根据物料的吞吐量大小，配备相应地中衡或台秤等。

第三条 对于量少但贵重的物料进、出局（公司）及定额发料和消耗，可配备与其测量准确度及规格相适应的工业天平和精密天平。

第四条 对于定量包装、固体或液体的物料进、出局（公司）及定额发料和消耗，可配备与其测量准确度及规格相适应的计量器具。

第五条 对于木材和低值建筑材料如灰、沙、石等进出局（公司）可配备相应规格的卷尺。

第六章　附则
第一条 各有关企业可根据量值传递的实际需要，以保证计量器具按期受检和检定修理期间检验工作正常进行为原则，确定备用数量。

第二条 本规范是在现行的《通则》、《规定》、《规程》、《条例》和《试验方法》的基础上，提出的计量器具配备要求。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电子计算机参与生产管理及控制，以及新型智能计量器具的开发应用，企业在实际应用中可酌情提高配备水平，以满足生产不断发展的需要。

第三条 农电系统、地方供电企业可参照本规范执行。

第四条 本规范由能源部电力计量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五条 本规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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